
從日韓的長照制度來看台灣「長照 2.0」政策 

摘要 

全球皆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現象雙重衝擊，建構一套完備的

長期照顧制度已是各國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台灣自新政府

上台後開始推動「建構長期照顧體系十年計畫(長照 2.0)」，且其

試辦計畫已於 2016 年 11 月起正式上路。然而從日本、韓國的長

期照護制度經驗來看，未來台灣可能在長照人力需求與財源籌措

上會出現問題。而在長照 2.0 的架構下，廠商有機會在處方藥品

宅配、智慧照護器具及接送陪伴服務等面向，開拓新形態商機。 

一、 前言 

1993 年我國 65 歲以上的老年人口占總人口比率已經達到 7.10%，正式跨

越人口高齡化國家的門檻，然而根據國發會最新的《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指

出，到了 2018 年此比率將超過 14%，我國亦將邁入高齡社會，2026 年此比率

將再超過 20%，我國將成為超高齡社會之一員。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年齡

增長導致身體機能的退化，所帶來的疾病也越來越多，特別是慢性病與功能障礙，

造成家庭或社會的負擔，需要長期照顧服務的人數也快速增加。為因應人口老化

而導致的長期照護需要，過去行政院也曾通過多項計畫來推動長照服務體系1。 

然政黨輪替後，為兌現蔡英文總統選前的承諾，亦即推動新「建構長期照顧

體系十年計畫」(簡稱長照 2.0)。長照 2.0 計畫目標是希望可以建構一個優質、

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用以實現在地老化、分擔家庭照顧責任、培訓

本土長照人力、建立照顧管理機制，及確保財源永續穩定。為此，長照 2.0 社區

整體照顧試辦計畫已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上路，全國有九個地區開始試辦。 

長照 1.0 版與長照 2.0 版之不同，在於服務對象擴大、服務項目增加、量表

設計、財源規劃等方面有所差異，如表一所示，在服務對象上，長照 2.0 版將擴

大受惠人數，服務對象人數預計將從 51.1 萬增加至 73.8 萬；在服務項目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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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2.0 版的服務項目將從 8 項增加至 17 項，向前延伸至預防階段、向後延伸至

安寧服務；在量表設計上，改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更能夠將一些非外顯性的失

能者納入長照體系來；在財源規劃上，過去的長照財源規劃是傾向參考健保做法，

來支付長照服務，而現今的長照財源規劃則是以稅收制為主，根據行政政院會通

過的長照財源，目前是從遺贈稅與菸稅來支應。 

事實上，全球皆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現象雙重衝擊，因此建構一套完備

的長期照顧制度是各國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議題。就推行長期照顧保險制度方面，

德國、日本已有相當成效與規模，德國完全以社會保險為架構，日本則是一半稅

收挹注的方式混合經營，2008 年開始實施老人長期療養保險的韓國則是折衷了

德、日兩國制度的特色；另一方面，奧地利以社會津貼的形式建制一種不同型態

的長期照顧制度，與瑞典、法國等，同為以稅賦推動長期照顧制度的國家2。 

然而，台灣位處東亞地區，與鄰近各國同樣深受儒家文化長期影響，對長輩

之奉養態度與對國家社福政策之期待，具備相當程度相似性，因此，本文整理與

比較日本、韓國之長期照護政策規劃，來提供台灣長照 2.0 未來的政策規劃與執

行之參考。 

表一  長照 1.0  VS. 長照 2.0 

構面 長照 1.0 長照 2.0 

服務對象 65 歲以上老人、55 歲以上山地原

民、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65 歲

以上 IADL 獨居者 

除原有的服務對象外，新增 50 歲以上失

智症患者、55 歲以上平地原民、49 歲以

上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衰弱者 

服務項目 照顧服務、居家護理、復健服務、

喘息服務、交通接送、輔具服務、

營養餐飲、機構服務 

除原有的服務項目外，新增失智照顧、原

民社區整合、小規模多機能、照顧者服務

據點、社區預防照顧、預防/延緩失能、

延伸出院準備、居家醫療 

評估量表 日常活動功能(ADLs)、工具性日常

活動功能(IADLs)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ADLs、IADLs、溝通

能力、特殊及複雜照護需要、認知功能情

緒及行為型態、居家環境家庭支持及社會

支持、主要照顧者負荷) 

財源規劃 保險制 稅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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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福部《長照 2.0》懶人包；本研究整理 

二、 日本、韓國長期照護制度之比較 

在東亞地區，日本於 1997 年立法通過介護保險，並於 2000 年開辦，保

險對象包含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及 40-64 歲中老年人，依照護需求將失能等級

區分為七級，並以實物及少部分的現金給付方式提供照護、預防及特別給付；韓

國則於 2007 年立法通過老人長期照護保險，並於隔年實施，保險對象涵蓋全體

民眾，依照護需求將失能等級區分為三級，並另行區分特殊狀況，主要以照護服

務型式給付，於部分條件之限制下得改為現金給付，給付項目則包含居家服務、

機構服務及特別現金津貼3。關於日本、韓國、台灣長照制度之比較，詳如表二

所示。 

(一)、 日本 

日本政府為因應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現象交互影響下，導致失能需要照護老 

人急速增加而衍生之種種社會問題，遂於 2000 年 4 月開始實施「介護保險」制

度，期能藉由整合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等各項給付措施，提供被保險人整體性之

服務。由於長期照護保險制度涉及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等多項層面，所以一開

始很難確實掌握是否得以發揮預期效益，故每三年會針對保費釐訂、保險給付等

項目進行檢討、修正，並規定每五年應考量國民負擔能力與社會經濟環境變化，

對長期照護保險制度進行整體性修訂。 

就日本長期照護制度中有關照顧管理機制的部分，就照護等級而言，日本將

照護等級分為七級制，相較於台灣、韓國的三級制，日本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給付

範圍較廣，對於輕度失能者亦提供必要之照護服務；此外，對於被保險人需要照

護等級之核定，係經由兩次判定程序而決定，目前兩次判定結果之一致性已提高

至 80%以上，顯示兩次判定結果近趨一致，未來將有簡化認定程序之可能。 

日本的長期照顧體制有別於其他國家，獨創「照顧管理專員」制度，其除承

擔擬訂照護服務計畫書之任務外，認定調查員之工作亦多由具備照顧管理專員資

格者擔任之。因此，在整個照顧管理服務輸送過程中，從前端之認定調查訪問，

至後端之照護服務項目規劃，皆由照顧管理專員負責處理，故其專業素質之高低，

與整體照顧管理制度運作之良窳，可謂息息相關，具有決定性關鍵角色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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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東亞各國之長照需求趨勢及政策研究」，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委託辦理計畫。 



就保險給付型態而言，日本則僅提供「實物給付」，「現金給付」部分則予

以排除。基本上，日本在研擬長期照護保險之初，確有針對現金給付部分進行相

關探討；惟最後在基於防止被保險人之家屬於領取現金給付後，實際並未照護被 

保險人，進而影響被保險人基本權益之考量下，而排除現金給付之項目；此外，

在人才培育方面，日本長期照護保險照顧管理制度中，除對「照顧管理專員」 有

嚴謹認證機制與完整教育訓練制度外，其他如「認定調查員」、「主治醫師」、 

及「認定審查會委員」等人員，僅規定應參加職前訓練，並其他無明確之規定。 

(二)、 韓國 

就當前韓國的長期照護制度來看，可歸納為三大類型：一是老人長期照護保 

險制度，二是老人照顧服務制度，三是身心障礙者活動支援制度。除第一項為社 

會保險制度之外，後二者係以政府稅收編列預算提供的社會福利制度。老人長期

照護保險制度是針對 65 歲以上經認定失能需要照顧的老年人；老人照顧服務制

度是針對不符合老人長期照護保險認定標準(等級外)，但需要協助的老年人提供

的服務；身心障礙者活動支援制度是針對未滿 65 歲的身心障礙者提供生活協助

服務。後二項因為政府預算有限，以服務中低收入戶為主。三者雖然都是屬於長

期照護制度的一環，但各有負責的機關單位，服務使用者必須在不同條件限制與

自身資格之間進行了解之後，才能得到正確的服務。 

韓國老人長期照護保險的制度設計，採用健康保險架構，單一保險人制度， 

保險人為國民健康保險公團（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rporation，NHIC）。

老人長期照護保險的管理與運作是由 NHIC 與地方政府編列經費共同合作；在服

務輸送方面，韓國老人長期照護保險效法德國與日本，再依據其國家民情、健康

保險制度及其老人福利制度特性設計出獨特的服務輸送體系。與日本相同，韓國

採二次認定制度，由保險人駐在各地區的長照職員直接到府進行照護需求的訪視

評估，再由認定委員會進行最後照護需求等級認定，可以避免單一評估人員的偏

誤與壓力。 

韓國將照護需求認定分三等級，第三等級之認定分數逐年下調，逐步擴大受

益對象，並將輕度失能之失智症老人納入特別等級認定，減緩家庭照顧負荷；保

險人所屬的需求評估人員自首次評估開始，提供保險對象一條龍服務，運用電腦

資訊交換平台與地方政府及服務提供機構交換訊息，可以充分掌握保險對象服務

利用情形。藉由資訊管理系統連結保險人、服務提供單位、以及地方政府社會福



利服務單位，不論等級內或等級外的保險對象，都可藉由保險人與相關單位的合

作得到適當的服務。 

在保險人力上面，韓國 NHIC 開辦老人長期照護保險有其人力上的先天優勢，

開辦之初招募資深且具長期照護背景的職員沒有遭遇太大的困難，且其組織體制

是類似公務機關的公法人，招募新進職員在職務與福利方面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其人力方面優點與特色為保險人在組織整併的過程，吸納四大社會保險公團職員，

雖然長期照護業務量龐大，但相對擁有充足的人力。 

三、 台灣長照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從日本、韓國的長期照顧實際施行經驗來看，未來在台灣的長照照護制度，

可能在長照人力需求與財源籌措上會出現問題。 

(一)、 人力需求問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就業基本調查顯示，過去十年間，因照顧家人而被迫離職的

人數每年至少有 8 至 9 萬人，目前「介護離職」的人數已從 2007 年的 8.85 萬

人逐年增加到 2012 年的 10.11 萬人。其中，又以女性所占的比例最高，約占

80.32%。為了解決日本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問題，安倍首相在 2015 年 9 月推出

了「新三支箭」，其中的安心社會保障，就是要打造一個「零介護離職」的長照

服務，希望在 2020 年初可以提供 50 萬床的養護需求，同時也考慮比照育嬰假，

將照顧假的薪資補貼由 40%拉高至 67%。 

然而，日本有超過 600 萬的老人亟需長照支援，但是標榜「在地老化」的

居家服務與日照中心卻面臨了照護人力短缺的窘境，再加上過去對於引進外籍看

護的門檻設限過高，使得人力不足的問題更為嚴重，預估至 2025 年時將達到

38 萬的人力缺口。照護人力短缺影響整體照護品質，同時也造成介護殺人或介

護虐待的事件發生。 

照顧服務員人力長期不足，薪資一個關鍵因素，根據「長照十年 2.0」的規

劃，要提供照顧服務員每月 3 萬薪資，但這樣的薪資是否能夠吸引年輕人來工作？

如何避免類似日本良莠不齊現象？在短期內，如何從基本照顧服務到對失智及失



能的照護知識技能，避免照護壓力無法抒解出現照護凌虐，是一高難度挑戰4。 

(二)、 財源籌措問題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社會保障費用統計指出，2000 年

開辦當年，長期照護保險制度費用為日幣 3 兆 2623 億元，佔 GDP 的 0.64%，

隨著高齡者及平均壽命增加，到了 2014 年，成長為將近 3 倍金額的 9 兆 1896

億元，佔 GDP 的 1.88%。為了遏止快速龐大成長的長期照護費用，日本政府於

2015 年 4 月開始，規定特別養護老人之家必須為相對重症的須照護程度三以上

方具有入住資格。同時將相對輕症的須支援服務利用者的長期照護預防服務主要

權責單位移轉到各市町村。除此之外，開辦至今從未調整過的部分負擔也自 2015

年 8 月開始，根據所得狀況不同，家戶 65 歲以上高齡者，若為單身者且年所得

超過 280 萬日幣，或 2 人合計所得超過 346 萬日幣者，部分負擔由 10%上漲到

20%5。 

日本長期照護制度的財源有將近一半來自稅金，餘下為保費及部分負擔。在

稅金只要負擔一半的情況下，財政亦如此捉襟見肘。目前台灣的長照財源將以菸

稅與遺贈稅為主，在遺贈稅部分，將由 10% 調整至最高 20%，並採取 10%、

15%、20% 共 3 級制；在菸稅部分，則由每包 11.8 元增加至 31.8 元，每包

增加 20 元，預估可增加 158 億元稅收，若加上明年度編列的預算 178 億元，

將可達到第一階段 330 億元目標。 

然而，2015 年臺灣失能人口高達 76 萬人，佔全人口 3%以上，比起日本

2000 年開辦時的 1.7%高出許多，且根據研究推估，當國家全人口失能率達 2%

至 4%，每年照顧支出約等於醫療支出總額的 1/6 到 1/7。台灣全人口失能率已

超過 3%，若以健保每年支出 6 千億元計算，長照支出必須要達 850 億元至 1

千億元才夠。 

稅收支應制度並非不可行，但臺灣的稅制不公長期為人所詬病，70%的稅金

支付來自於受薪階級，又薪水已多年未隨生活水平物價水準而調整，不僅稅收不

足以應付，稅收來源還是最可能依賴長期照護制度的受薪階級，想像北歐福利國

家一樣擁有臻於完善的福利制度，卻是依著不健全的稅收制度，對於台灣明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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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的長期照護制度未來樂觀不起來。 

四、 長照 2.0 隱含商機 

綜合上述有關我國長照 2.0 政策與日、韓兩國做法比較，以及未來推行時可

能遭遇之問題，本文認為民間企業可從以下角度切入，搶占長照政策帶來的商

機： 

(一)、 處方藥品宅配 

長照 2.0 政策較原有長照政策照護範圍更大，也更強調所謂社區照護，希望

被照護者均能在原住處社區內受到妥善照顧。在此前提下，如何讓年長者不用離

開社區便能輕鬆取得處方藥品，便成為一大商機來源。 

在國內，目前已有藥局與安養機構合作，利用長期處方藥時間規律的特性，

定期由藥師前往安養機構進行送藥。而在長照 2.0 的架構下，業者可結合藥局、

物流、行動 APP 開發三大面向，以適合老年人使用的 APP 介面，連結醫院的醫

師、藥局的藥師以及宅配物流，進行處方藥配送。甚至在年長者位於電子產品使

用較不易上手的情況下，主動研發專為年長者設計，且搭載處方藥配送 APP 的

行動裝置，提供醫療服務、物流、被照護者之間的完美連結。 

(二)、 智慧照護器具 

智慧照護器具乃是長照 2.0 政策為國內醫療器材業者所帶來的一項重要商

機。在未來長照人力可能短缺的情況下，以「減法照顧」的新觀念，朝向年長者

「被照顧」的事要越減越少，如此一來，為了讓年長者更能自理生活，原有的照

護器材、輔具等如何智慧化便成為關鍵。 

將長照政策與目前政府產業政策中的醫療照護、物聯網、大數據等進行連結，

根據資策會所彙整國內外案例，包括：會說話的銀髮玩具娃娃、適合熟年的電腦

遊戲及幫助閱讀的工具、失智專用 GPS 腕錶、照護機器人、陪伴電子寵物、智

慧型手杖、紙尿褲等，均潛藏不小商機。 

(三)、 接送與陪伴服務 

針對年長者行走不易或無人照料問題，接送、陪伴等服務同樣具備可觀商機



孕育而生。尤其在社區照護的概念以及人力短缺的情況下，部分長者可能因身體

狀況尚未到達標準，在想出門時無法預約復康巴士服務，讓接送與陪伴服務成為

人們願意消費的項目。 

對此國內已有類似案例，該公司在不接政府案件的情況下，在 2015 年損益

兩平，並成功登上創櫃板，是目前唯一登板的社會企業。現有 18 台大中小巴士

提供服務，連住在老公寓的輪椅族也可以透過該服務的協助，輕鬆下樓，走向戶

外。未來在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情況下，類似服務將有機會成為新興商機。 

 



表二  日本、韓國、台灣之長期照護制度發展比較 

 日本 韓國 台灣* 

開辦背景 

完成立法年/開辦年 

1997/2000 2007/2008 2008-2017(長照十年計畫) 

2013-2017(長期照護服務網計畫) 

2015-2018(長期照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 

2017 (長照 2.0、長照服務法) 

主要組織法源 介護保險法系(含介護保險法施行法、介護

保險法施行令、介護保險法施行規則) 

 

老人長期照護保險法、老人長期照護保險法施

行細則、老人長期照護保險法施行令等 

長照服務法 

保險人 3,252市町村區(43都道府县支持彙總)競

合而整併成1,680 市町村區介護自治體 

全國健康保險公社(NHIC)、及所屬全國性分支

機構 

-- 

保險對象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及40-64 歲中老年人 

 

全體國民 65 歲以上老人、55 歲以上山地原住民、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65 歲以上僅 IADL 需協

助之 獨居老人、50 歲以上失智症患者、55-64

歲失能平地原住民、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

者 、65 歲以上僅 IADL 失能之衰弱老人 

照護需求評估工具 介護認定調查票(介護需求認定評估表) 52 題長照需求評估量表 多元評估量表(MDAI)六大面向架構 

照護需求分級 七級制 三級制+特定狀況 三級制 

給付方式 以實物給付為原則 以照護服務型式給付，部份得改為現金支付  以實物給付為原則 

給付項目 居家介護或定期到機構接受服務、短期入

住機構接受服務、其他居家服務、特定機

居家服務：居家訪視、居家訪視沐浴服 

務、居家護理、日夜間照護、喘息服務、 

照顧服務、居家護理、復健服務、喘息服務、

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營養餐飲、機構服務、

http://www.mohw.gov.tw/cht/LTC/DM1_P.aspx?f_list_no=900&fod_list_no=0&doc_no=50960


構入居者生活介護、福祉用具租借、特定

福祉用具購買、住宅修改、機構服務、地

區密結型服務 

其他津貼；機構服務：長期照護機構、護理之

家、安老院、立案的照護住宅(小型)機構；特別

現金津貼(給付)：家庭照顧、特殊照護、住院護

理現金津貼 

失智照顧、原民社區整合、小規模多機能、照

顧者服務據點、社區預防照顧、預防/延緩失

能、延伸出院準備、居家醫療 

財源籌措機制 1. 保險給付：90%  

(保險費：50%、稅收：50%) 

2. 個人負擔：10％ 

政府預算：20％ 

受益人自付額：機構式：20％、居家式：15％ 

保險金收入：60-65% 

稅收制 

(政府預算編列、遺贈稅、菸品健康福利捐) 

註：台灣部分是指長照 2.0 政策 

資料來源：「比較東亞各國之長照需求趨勢及政策研究」，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委託辦理計畫；「長照十年計畫 2.0」，衛福部，2016.08.03；本研究整理 

 


